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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加油站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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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7_A8_8E_E5_c80_322629.htm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加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

公司所属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

机构管理问题的通知(国税函[2006]414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为加强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

份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各大区和省级石油

公司所属汇总（合并）纳税加油站，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

构的企业所得税管理，经研究，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

、自2006年度起，国家税务总局不再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各大区和省级石油公

司新增汇总（合并）纳税非独立核算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

资分支机构下发名单，具体名单由各大区和省级石油公司于

每个纳税年度12月31日前报所在地省级国家税务局确认。大

区石油公司所属跨省非独立核算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

支机构名单，由跨省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构的所在

地省级国家税务局确认。 二、省级国家税务局确认新增汇总

（合并）纳税非独立核算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构

名单时必须严格把关，只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

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0%投资的全资加油站和全资分

支机构才能进入汇总（合并）纳税范围。对于登记为“中国

石油或中国石化**加油站”等，但事实上属于承包、租赁或



其他合作经营方式的加油站或分支机构，不能进入汇总（合

并）纳税范围。 三、各非独立核算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

分支机构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，应对辖区内的非独立核算

的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构的资产投资关系进行核查

，发现省级国家税务局确认的名单中有属于非全资、承包、

租赁或其他合作经营方式的分支机构，应逐级报省级国家税

务局，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取消其汇总纳税资格。 四、各汇总

（合并）纳税成员企业的主管税务机关，应加强对非独立核

算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构的企业所得税管理，可直

接或者委托非独立核算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资分支机构的所

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对其收入、资产、人员工资等税前扣除成

本费用项目进行审核、检查，建立信息沟通和协查机制。 五

、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各大区和省级石油公司2005

年度新增汇总（合并）纳税非独立核算加油站及其他所属全

资分支机构的名单确认和有关管理问题，按上述原则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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